生鲜乳质量安全的监督检查事项规范标准
1、 生鲜乳质量安全行政检查-收购条件 
1.挤奶设施和生鲜乳贮存设施使用前是否消毒并晾干；
2.使用后1小时内是否清洗、消毒并晾干；
3.不用时，是否用防止污染的方法存放好，避免对生鲜乳造成污染；
4.生鲜乳收购站使用的洗涤剂、消毒剂、杀虫剂和其他控制害虫的产品是否确保不对生鲜乳造成污染；
5.生鲜乳是否进行感官、酸度、密度、含碱等常规检测。 
二、生鲜乳运输车行政检查-从业人员健康证明 
1.驾驶员、押运员是否携带健康证。 
三、生鲜乳运输车行政检查-相关手续 
1.交接单是否随车携带；
2.生鲜乳交接单载明的生鲜乳收购站名称、运输车辆牌照、装运数量、装运时间、装运时生鲜乳温度等内容是否齐全；
3.收购站经手人、驾驶员、押运员、收奶员是否在交接单上签字。 
四、生鲜乳运输车行政检查-运营证情况 
1.准运证是否真实、有效；
2.准运证是否存在转让、租借情况； 
五、生鲜乳质量安全行政检查-乳品质量 
1.收购的生鲜乳是否符合乳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；
2.贮存生鲜乳的容器，是否符合散装乳冷藏罐国家标准。 
六、生鲜乳质量安全行政检查-收购许可证 
1.是否真实、有效；
2.是否存在转让、租借情况。 
七、日常防疫情况 
1.是否履行报告义务；
2.是否及时开展防疫工作；
3.是否配合业务主管部门落实防疫义务等。 
八、生产经营情况 
1.养殖场是否有合法有效证件；
2.是否存在违规添加违禁物资等违法情形；
3.是否有生产经营制度规定；
4.从业人员是否有健康证件；
5.是否严格执行休药期等制度。 
九、生鲜乳运输车行政检查-运输车管理 
1.交接单是否随车携带；
2.生鲜乳运输车辆是否具备规定条件、密封效果良好；
3.车辆是否作为生鲜乳专用车（可运饮用水）；
4.生鲜乳运输车辆使用前后是否及时清洗消毒。 
十、奶畜养殖场养殖档案情况 
1.是否建立了养殖档案；
2.档案填写是否规范，真实，有效，是否符合逻辑等。
 十一、生产收购情况 
1.是否有合法有效证件等手续；
2.是否有必要的生产设备设施等；
3.是否严格落实日常消毒；
4.是否有记录和台账；
5.是否存在违规添加物资等情形；
6.是否配合开展监测等。 
十二、生鲜乳质量安全行政检查-档案管理 
1.收购记录是否载明生鲜乳收购站名称及生鲜乳收购许可证编号、畜主姓名、单次收购量、收购日期和时点；
2.销售记录是否载明生鲜乳装载量、装运地、运输车辆牌照、承运人姓名、装运时间、装运时生鲜乳温度等内容；
[bookmark: _GoBack]3.生鲜乳检测记录是否载明检测人员、检测项目、检测结果、检测时间；4.生鲜乳收购、销售和检测记录，是否保存2年。 
